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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農業業用用地地面面面面觀觀

農業用地本質探討

區域計畫法對土地使用之管制

國土計畫法對土地使用之管制

解釋函

補充法令

------------------------------------------------------
　　本書談論的是農業用地變更規劃與實務解要，因此，什麼是農業用地，包

括了哪些內容，或是包含了哪些用途，作者將從法令面向為大眾解析。



002

、農業用地本質探討

　　談到農業用地，第一個聯想到的即是農業使用的土地。

　　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二款農業使用，其意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

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者。但依

規定辦理休耕、休養、停養或有不可抗力等事由，而未實際供農作、森林、養

殖、畜牧等使用者，視為作農業使用。

　　前開法令規定內容，是針對於在使用面向的規範，不容易在現實空間裡判

別，為什麼呢？因為非農業用地，也有可能作為農作、畜牧、休耕、休養、停

養之情況。

一、從法令層面剖析農業用地

本書整合了談及農業用地之現行法令，共計 11 個法令，明確為農業用地之

定義，給予明確的指示，詳見農業用地之法令定義綜整表。

在實務操作上，如何得知每一筆土地的法律定位呢？

若屬於非都市土地，乃以土地登記謄本所載之使用分區與使用類別為準；若

屬於都市土地，則以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所載之內容為準；若屬於依國家公

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即是經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有關機關來認定其是否屬

於農業用地之性質為準。

農業用地之法令定義綜整表

法 令 名 稱 條 號 法 令 內 容 （ 節 錄 ）

農業發展條例 第 3條 十、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

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

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

備、曬場、集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

用之土地

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

、冷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

場、集貨場、檢驗場等用地

十一、耕地：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

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

農業發展條例施行

細則

第 2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十款所稱依法供該款第一目至第三目

使用之農業用地，其法律依據及範圍如下：

一、本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

二、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所編定之林

業用地、養殖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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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安用地及供農路使用之土地，或上開分區

內暫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

三、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以外之分區內所編定之農

牧用地

四、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之土地

五、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按各分區別及

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有關機關認定

合於前三款規定之土地

農業用地變更回饋

金撥繳及分配利用

辦法

第 2條 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屬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依本辦法繳交回饋金：

一、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林業

用地、養殖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

土保安用地變更編定為其他使用地類別

二、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農業用地劃定或變更為

非農業使用

三、國家公園範圍內之農業用地變更作非農業使用

四、非都市土地農業用地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使用

五、農業用地作非農業使用性質之容許使用或臨時使用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農業用地變更使用

審查作業要點

二 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屬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徵得農業

主管機關同意：

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一般

農業區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

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養殖用

地、水利用地、林業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

安用地變更為其他使用地類別

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農業用地劃定或變更為非

農業使用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作非農業使用性

質之容許使用或臨時使用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

第 2條 本辦法所稱農業用地之範圍如下：

一、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所編定之農

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國土保安用地，

及上開分區內暫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

二、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之土地

三、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按各種分區別

及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

認定作為農業用地使用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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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認定及核發證明

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農業用地之範圍如下：

一、本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

二、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所編定之林

業用地、養殖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及供農路使用之土地，或上開分區

內暫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

三、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以外之分區內所編定之農

牧用地

四、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之土地

五、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按各分區別及

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認

定合於前三款規定之土地

土地稅法 第 10 條 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

、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

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二、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

備、曬場、集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

用之土地

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

、冷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

場、集貨場、檢驗場等用地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 第 21 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稱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

業用地，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

、養殖用地、鹽業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及國家公園區內由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會

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上述規定之土地

第 57 條 本法第三十九條之二第一項所定農業用地，其法律依

據及範圍如下：

一、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

二、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所編定之林

業用地、養殖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及供農路使用之土地，或上開分區

內暫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

三、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以外之分區內所編定之農

牧用地

四、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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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按各分區別及

使用性質，經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認

定合於前三款規定之土地

平均地權條例 第 3 條 三、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

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左列使用者：

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

備、曬場、集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

用之土地

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

、冷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

場、集貨場、檢驗場等用地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

細則

第 34 條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稱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

農業用地，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林業用

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及國家公園區內由國家公園管理機關

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上述規定之土地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細目及

範圍認定標準

第 2 條 六、農業用地：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

內所編定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水

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

二、農業用地之差異性

本書從現行 11 個法令對農業用地之定義，進行歸納與交叉比對後，整理為

農業用地之差異性綜整表，由其發現三點，分述如下：

在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中，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為歸屬農業用地之主

要共識，且就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的項目裡，也僅此兩種使用

分區。

在非都市土地使用地類別中，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水利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為歸屬農業用地之主要共識，並且合乎農

業使用之精神。

在都市土地的農業區、保護區，與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的地區，

對於農業用地之認知，可謂之具有高度一致性。

綜合上述，法令的引用，仍須視其管制的屬性而定，如若是進行農業用地變

更之行為，則須以「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農業主

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為主要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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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用地之差異性綜整表

項 目

農業

發展

條例

農業

發展

條例

施行

細則

農業用

地變更

回饋金

撥繳及

分配利

用辦法

農業主

管機關

同意農

業用地

變更使

用審查

作 業

要 點

申請農

業用地

作農業

設施容

許使用

審 查

辦 法

農業用

地作農

業使用

認定及

核發證

明辦法

土地

稅法

土地

稅法

施行

細則

平均

地權

條例

平均地

權條例

施 行

細 則

開發行

為應實

施環境

影響評

估細目

及範圍

認 定

標 準

特定農

業區

● ― ― ● ― ● ● ― ● ― ―

一般農

業區

● ― ― ● ― ● ● ― ● ― ―

森林區 ● ― ― ― ― ● ● ― ● ― ―

山坡地

保育區

● ― ― ― ― ● ● ― ● ― ―

風景區 ― ― ― ― ― ― ― ― ― ― ―

國家公

園區

― ― ― ― ― ― ― ● ― ● ―

河川區 ― ― ― ― ― ― ― ― ― ― ―

海域區 ― ― ― ― ― ― ― ― ― ― ―

非

農牧用

地

● ● ● ● ● ● ● ● ● ● ●

都

市

林業用

地

● ● ● ● ● ● ● ● ● ● ●

土

地

鹽業用

地

― ― ― ― ― ― ― ● ― ● ―

養殖用

地

● ● ● ● ● ● ● ● ● ● ●

水利用

地

● ● ● ● ― ● ● ● ● ● ●

生態保

護用地

● ● ● ● ― ● ● ● ● ● ●

國土保

安用地

● ● ● ● ● ● ● ● ● ● ―

供農路

使用之

土地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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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未依

法編定

用地別

之土地

― ● ― ― ● ● ― ● ― ― ―

都

市

農業區 ● ● ● ● ● ● ● ● ● ― ―

土

地

保護區 ● ● ● ● ● ● ● ● ● ― ―

國

家

公

園

按各分

區別及

使用性

質

― ● ● ― ● ● ― ● ― ― ―

、區域計畫法對土地使用之管制

　　為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利用，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理分布，以加速

並健全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福利，為區域計畫法之精神。因此

，區域土地應符合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在區域計畫法中，將區域土地劃分為都

市土地、非都市土地，及另有在都市土地、非都市土地範圍內依國家公園法劃

定之國家公園土地，則依國家公園計畫管制之。

一、都市土地之管制內容

所謂的都市土地，即是指已發布都市計畫及依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一條規定為

新訂都市計畫或擴大都市計畫而先行劃定計畫地區範圍，實施禁建之土地；

其使用依都市計畫法管制之。

都市計畫精神：

有關都市土地之管制法令，其母法為都市計畫法，其對於都市土地將施以

綜合性、全面性、整體性、地區性、時效性等面向，促進地區得以有計畫

發展成為一個健全的城市，並達到以下精神：

為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鄉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

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

、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而言。

都市計畫應依據現在及既往情況，並預計二十五年內之發展情形訂定之。

直轄市及縣（市）（局）政府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限制其使

用人為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

都市計畫層級：

依據都市計畫法所規定，都市計畫分為以下兩種層級：

主要計畫：係指依都市計畫法第十五條所定之主要計畫書及主要計畫圖



008

，作為擬定細部計畫之準則。

細部計畫：係指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所為之細部計畫書及細

部計畫圖，作為實施都市計畫之依據。

都市計畫種類：

依據都市計畫法所規定，都市計畫分為以下三種類別：

市（鎮）計畫：由首都、直轄市、省會、市、縣（局）政府所在地及縣

轄市、鎮、其他經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指定應依本法擬定市（

鎮）計畫之地區等地方應擬定之。

鄉街計畫：位於鄉公所所在地、人口集居五年前已達三千而在最近五年

內已增加三分之一以上之地區、人口集居達三千而其中工商業人口占就

業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地區、其他經縣（局）政府指定應依本法擬

定鄉街計畫之地區等地方應擬定之。

特定區計畫：為發展工業或為保持優美風景或因其他目的而劃定之特定

地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公共設施用地：

依據都市計畫法所規定，可劃設以下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

項 目 內 容

住 宅 區
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不得有礙居

住之寧靜、安全及衛生

商 業 區
為促進商業發展而劃定，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不得有礙商

業之便利

工 業 區
為促進工業發展而劃定，其土地及建築物，以供工業使用為主

；具有危險性及公害之工廠，應特別指定工業區建築之

其他行政、文教

、風景等使用區

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以供其規定目的之使用為主

特 定 專 用 區 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不得違反其特定用途之使用

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體育場所，應依計畫人口密

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除具有特殊情形外，其占用

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百分之十

公 共 設 施

學校、社教機構、社會福利設施、市場、郵政、電信、變電所

、衛生、警所、消防、防空等公共設施，應按閭鄰單位或居民

分布情形適當配置

道路、民用航空站、停車場所、河道及港埠用地、醫療衛生機

構、上下水道、機關用地及其他公用事業用地

屠宰場、垃圾處理場、殯儀館、火葬場、公墓、污水處理廠、

煤氣廠等應在不妨礙都市發展及鄰近居民之安全、安寧與衛生

之原則下，於邊緣適當地點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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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強度：

在都市土地範圍內，針對土地使用管制之法令，其母法為都市計畫法；考

量地方自治權責及因地制宜之需求，國內六個直轄市分別有其都市計畫法

之子法制定，非直轄市之縣市，則是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為依歸。

關於開發強度，一般來說主要是針對建蔽率與容積率予以規範，然而，會

受各縣市政府或各都市計畫區之差異，而有些許的不同，若當地都市計畫

書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另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有關都市土地範圍內農業用地，即是指農業區與保護區兩種。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在臺北市，為落實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依臺北市都市計畫施

行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制定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其可劃設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開發強度詳見下表，若當地都市計畫書

另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因此，在臺北市的農業用地包括：第一種農業區、第二種農業區、第

三種農業區、第四種農業區、第一種保護區、第二種保護區、第三種

保護區、第四種保護區、第五種保護區、第六種保護區。

土地使用分區建蔽率及容積率規定表

土地使用分區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第一種住宅區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六十

第二種住宅區 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一百二十

第三種住宅區 百分之四十五 百分之二百二十五

第四種住宅區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三百

第一種商業區 百分之五十五 百分之三百六十

第二種商業區 百分之六十五 百分之六百三十

第三種商業區 百分之六十五 百分之五百六十

第四種商業區 百分之七十五 百分之八百

第二種工業區 百分之四十五 百分之二百

第三種工業區 百分之五十五 百分之三百

行政區 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四百

文教區 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二百四十

倉庫區 百分之五十五 百分之三百

風景區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六十

第一種農業區 百分之十 10.5 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第二種農業區 百分之三十 高度不得超過 10.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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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農業區 百分之四十 7 公尺以下之二層樓，但經市政府劃為防範水

災須挑高建築之地區或供消防隊使用之公務機

關；其建築物之高度得提高為 10.5 公尺以下

之三層樓

第四種農業區 百分之四十 10.5 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第一種保護區 百分之四十 10.5 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第二種保護區 百分之三十 7 公尺以下之二層樓

第三種保護區 百分之十 10.5 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第四種保護區 百分之十 高度不超過 7 公尺

第五種保護區 百分之十五 15 公尺以下之三層樓

第六種保護區 百分之十五 7 公尺以下之二層樓

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在新北市的農業用地包括：農業區、保護

區；其他可劃設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開發強度詳見下表，若當地都市計

畫書另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土地使用分區建蔽率及容積率規定表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建 蔽 率 容 積 率

住宅區 百分之五十 依實際發展，循都市計畫程序，

於都市計畫書中訂定

商業區 百分之七十 依實際發展，循都市計畫程序，

於都市計畫書中訂定

工業區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二百一十

行政區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文教區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體育運動區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風景區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六十

保護區 百分之十 依本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

農業區 百分之十 依本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

保存區、古蹟保存區 百分之六十，但區內原

有建築物已超過者，不

在此限

百分之一百六十，但區內原有建

築物已超過者，不在此限

車站專用區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二百

加油站、瓦斯專用區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一百二十

郵政、電信、變電所

、電力專用區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二百五十

港埠、漁港（專用）區 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二百一十

醫療（醫院）專用區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二百




